


故提請討論是否提早開展，業師評圖仍維持於第 17 週之週五，並於座談會結束後撤場

恢復原場地。

決議: 照案通過，另請洪偉肯老師協助採購簡易設備，指導學生辦理線上作品展出之可能性。

第三案:請討論本學期教學助理課程分配及實施方式。 提案:系辦公室

說明:1.本校為符合教育部來函規定，由 106 年 8 月 1 日起「教學助理」更名為「教學獎助生」，

且教學獎助生為接受專業教學實務能力技巧培養而參與學校正式學分課程，以提升教學專業

為目的者。另「教學學習」課程由「0」學分修正為「1」學分，採計為畢業學分。

2.專任教師申請資格如下：

(一) 二學分以上之必修課程(二) 需協助實驗(習)課程。(三) 遠距教學課程。

(四) 班級人數七十人以上之課程。

3.目前規劃教學助理，因費用僅$82522，不足部分費用由系另尋經費挹注。

課程規劃 備註說明 人數/

電腦輔助造型設計 管理數位雷切實驗室 2 /大三大四 各一名

工廠實習 實習工廠管理 2 /碩士

主軸設計課程(一~四年級) 整理成績 2

攝影棚 攝影棚整理登記出借 1

系圖 系圖館 1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請討論教發中心執行教育部推動計畫申請項目。 提案:系辦公室

說明: 1.為落實課程分流及產學交流，推動事項如下：(一) 補助產業參訪交通；(二) 補助

辦理產業實習說明會、實習輔導說明會；(三) 補助業師協同教學及演講。

2.補助產業參訪交通:徐義權老師提申請產業參訪帶領學生參加本年度台北發明展。

3.業師協同教學:擬以[電腦輔助造形設計(一)]課程，作 6場 WORKSHOP。

分別為雷雕機操作實務 1場，CAM 操作實務 3場，雷切機操作實務 2場。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請審議教學評量不實施或不計分課程。 提案:系辦公室

說 明:不實施僅勞作教育、體育虛擬班、校外實習、跨校選修。不計分課程講座、專題、工

廠實習、或系列演講課程。

決議:主軸課程以紙本問卷進行，其餘課程依規訂辦理。

第六案: 請討論實習工廠及電腦教室借用規則。

說 明 :1.因進修部星期六仍有工廠實習課程，為配合學生使用工廠慣性工廠開放借用時間更

改為星期二~六下午 12:30~21:30。

2.電腦教室使用已課程為單位，請該班學生指派一人至辦公室借鑰匙並質押證件，



非課程時段，學生以個人名義借用須質押證件並登錄使用電腦編號。

決議:照案通過，工廠管理人吳子宏先生上班時間應此措施調整為週二至週六

PM12:00~16:00。

一、臨時動議

第一案:請討論教師授課每週需達三日之認定，時間點應以第一階段選課為主。 提案:周永平

說 明:1.依「聯合大學排課施行辦法」第五條規定有關專任教師排課天數不得低於三日。

2.課程於選課結束前可能會有授課老師替換或選課人數不足等情況，影響教師授課時

數與天數。

3.本校實施三階段選課，教師授課天數認定應於第一階段選課時間點較為恰當，若發

生學生休學退學或未註冊報到等導致開課人數不足而無法開課之狀態，非授課教師所願。故

提請討論教師授課三日之時間認定點應為何?

決議:專任教師授課三日之時間點認定以第一階段選課時所呈現之課表為基準。

二、散會


